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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峡医专〔2021〕304 号

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关于开展 2021 年固定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

各处（室）、院（部）：

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校资产管理，及时准确地掌握资产变

动情况，提高资产使用效率，根据《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
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》和内控制度的相关要求，学校决定开展 2021

年资产清查工作，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的

（一）全面摸清家底。对资产清查盘点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

要逐一梳理，分析原因，逐项整改，确保账实相符。加强学校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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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管理，防止资产流失，增强人员责任意识。

（二）完善监管系统。通过资产清查，进一步完善学校资产

管理基础数据库，充实学校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，实

施动态管理，为加强学校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提供数据支撑。

（三）实现两个结合。建立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，资产管理

与财务管理相结合的工作机制，为编制年度预算、加强资产收益

管理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创造条件。

（四）完善管理制度。根据资产清查发现和暴露的问题，全

面总结经验，认真分析原因，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，

建立健全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制度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本次固定资产清查工作,将对 2021 年 11 月 30 日之前

购置的所有固定资产进行清理，特别是对近 3 年采购的固定资产

进行重点清理。

（二）本次固定资产清查工作，重点查看各部门资产条码标

签粘贴情况，做到所有固定资产与条码标签一一对应。条码标签

须粘贴于固定资产上的醒目位置。对于损坏、粘贴不牢、模糊不

清、资产变动等情况未及时更换条码标签的，须重新粘贴。

（三）本次固定资产清查工作，采用各部门自查和基建后勤

处现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。基建后勤处现场抽查账实相符情况，

仪器设备的使用情况等。

三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自查自纠阶段（12 月 1 日—12 月 15 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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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根据相关工作要求，对照资产管理平台中的盘点管理

模块、自行下载并查看本部门资产台账，逐一进行盘点，完成信

息录入工作，并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前将本部门固定资产盘点

表结果交至基建后勤处国有资产管理科。盘点时要做到以账对物

和以物对账相结合，做到不漏、不重、不错。对账物相符的固定

资产要核对使用部门、存放地点、使用人等信息。

具体操作步骤：部门管理员登录资产管理系统，点击【盘点

管理】，进入【盘点】界面，在资产盘点列表界面点击【查看盘

点方案】按钮，进入【查看盘点方案】界面，选择本部门资产盘

点方案，点击【打开盘点单】，根据左上角 4 个步骤进行盘点即

可：第一步筛选盘点方案（可以根据分类、部门、人员筛选盘点

资产），第二步选择盘点方式（在“导出 excel 盘点、导出条码

枪盘点、直接录入盘点信息”中任选一种盘点方式），第三步：

导入盘点结果（excel 导入、条码枪导入），第四步：盘点完成，

确认无误之后，点击【上报】，通过后系统自动上报数据，第五

步：各部门将确认后的资产盘点表打印并签字盖章后交基建后勤

处国有资产管理科。

（二）实物盘点阶段（12 月 16 日—12 月 25 日）

基建后勤处依据各部门上报的自查情况进行现场抽查盘点。（三）

总结阶段（12 月 26 日—12 月 31 日）

汇总资产清查盘点情况，形成资产清查盘点汇总表等材料，分析

资产清查盘点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逐一梳理，逐项整改，不断完

善学校资产管理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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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资产清查盘点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、难度大、覆盖面

广，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做好本单位清查盘点的组织工作，制定

相应的工作方案，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各阶段任务。

（二）各部门要明确分工，密切配合，按照“统一领导、归

口管理、分级负责、责任到人”的原则，协同做好资产清查盘点

工作。

（三）各部门在清查盘点工作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对

自查阶段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自纠自改，并逐项完成相应整改。对

盘点过程中存在的瞒报、虚报等违纪行为，学校将按相关规定处

理。

（四）各部门清理需报损报废固定资产，按照固定资产管理

办法提出报废报损申请，基建后勤处将汇总报废报损情况报学校

研究决定。

（五）资产清查盘点工作完成情况将纳入学校年度绩效考

核。

特此通知

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
2021 年 11 月 30 日

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021 年 11 月 30 日印发


